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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立法指南的宗旨

 本出版物中所载立法指南的主要目的是向寻求批准或执行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有组织犯罪公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及其补充议定书：预防、禁止和惩治贩

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人口贩运议定书”，大

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二）、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议定书

（“移民议定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三）和打击非法制

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议定书（“枪支议定书”，大会第

55/255 号决议，附件）的国家提供帮助。

 指南主要是为准备批准和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国家的决策

者和立法者而制定，但也是为了向双边技术援助项目以及作为国

际努力的一部分为促进广泛批准和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而采取的

其他举措提供有益的依据。

 指南的撰写照顾到不同的法律传统和不同的体制建设水平，

并在可能时，提供了执行选择。由于指南主要是为准备批准和执

行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国家的法律起草者所用，没有巨细无遗地涉

及各项文书的每一条款。重点放在了那些需要进行法律改动，或

那些需要有关缔约国在适用公约及其议定书之前或之时采取行动

的条款上。

 立法指南阐明了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基本要求，以及每一缔约

国必须处理的问题，同时提供了在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时各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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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起草者似宜考虑的一系列选择或实例。对不含法律执行义务的

条款，立法指南未作涉及。

 参与公约及其议定书谈判者清醒意识到需要在国际层面保持

灵活性，以及连贯性和一定程度的协调。本着这种精神，立法指

南为缔约国列举了强制性或任择性项目，同时，将每一条款与其

他区域或国际文书联系起来，并举例说明了法律传统不同的各国

如何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

 应当指出，立法指南不是为了对公约及其议定书各项条款作

出确切的法律解释。其内容并非权威性的，在评估每一具体要求

时，应参阅各项条款的实际行文。在将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条款逐

字纳入本国法律时，也应谨慎从事，因为国家法律一般都对明晰

性和特殊性有更高的标准，以便于法院执行。还建议法律起草者

在使用公约及其议定书的措辞或术语时，应核对其与现行国内法

有关犯罪和定义是否一致。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随时可为执行公约及其议定

书提供援助。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设在维也纳，可通过电话

+(43)-(1)-26060-4534 或 4281 或者电子邮件联系。公约及其议

定书的文本和其他有关信息可通过办事处网址 www.unodc.org/ 

unodc/en./crime_cicp_convention.html 查阅。

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宗旨

 鉴于人们日益关注有组织犯罪集团及其跨越国界的犯罪活

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审议和制定新的法律、措施和战略来处

理这一问题。如果罪犯、被害人、犯罪工具和产品位于或跨越几

个法域，传统上侧重于当地范围的执法方针必然无济于事。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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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种类和有组织集团的数目似乎有增无已，没有哪个国家可

以避免，因此，各国必须相互援助，打击组织严密，危害甚大的

犯罪活动。技术迅猛发展，大量人员、资本和商品都在跨界流动，

犯罪分子或者单独或者更可怕的是通过相互策应，利用了这些因

素，对此，执法工作决不能落后。如果犯罪分子能从其非法活动

中攫取巨额利润，并能转移和向当局隐瞒这些利润，则国际社会

将受到多重损害。

 政治进程、民主体制、社会方案、经济发展和人权都因有组

织犯罪集团的财富及其影响而受损。金融体系，尤其是隐藏巨额

犯罪收益的地区的金融体系的廉洁也受到考验。如果正义得不到

伸张，被害人和证人将生活在威胁之下，受到双重伤害。这等于

是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即某些犯罪是值得的，而且即使

犯罪者被抓获，如果罚不当罪，情况也是如此。

 各项双边、区域和全球协议和安排表明，人们已意识到，只

有通过有关或受影响各国执法机构的协作，才能有效打击跨国犯

罪。特定安排、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可能在一些情况下产生

积极结果，但各法域之内或之间法律和诉讼框架的复杂性有时妨

碍了这些安排和条约对目前的挑战作出充分反应。针对特定犯罪，

例如贩毒、恐怖主义、腐败和洗钱制定的国际公约有助于各国之

间增进协调和加强协作。* 但当务之急是制定更为统一和协同的

方针，并辅以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样一项方针必须得到尽可能广

泛的支持。

 需要采取一种真正全球性的方针，而本公约便是国际社会针

对这一需要所作出的反应。其目的是促进在预防和有效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两方面的合作（公约第 1 条）。它寻求壮大采取有效措

 * 例如，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美洲反腐败
公约》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立法指南通篇列举并在关于资料
的各节中载明了其他许多双边、区域和国际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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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家的数目，促成并加强各国之间的跨境

联系。它尊重各种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差异和特点，与此同时，倡

导共同语言，并帮助消除目前进行有效跨国协作面临的一些障碍。

 有组织犯罪公约的重点主要在于那些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牟利

活动提供便利的犯罪，而公约的三项补充议定书则是针对需要订

立专门条款的某些类型的有组织犯罪活动。

 人口贩运议定书有三项宗旨：预防和打击贩运人口；保护和

帮助此种贩运活动的被害人；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人口贩运

议定书第 2 条）。

 移民议定书的宗旨是预防和打击偷运移民行为及促进缔约国

之间的合作，同时保护被偷运移民的权利（移民议定书第 2 条）。

 枪支议定书的宗旨是促进、便利和加强缔约国之间为了预防、

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而进行的合作

（枪支议定书第 2 条）。

 本公约第 37 条第 2 款规定，“只有成为本公约缔约方的国家

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方可成为公约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

本公约各项议定书的条款“均应结合本公约予以解释，并考虑到

该议定书的宗旨”（第 37 条第 4 款）。不过，这三项议定书的条

款只有在公约缔约国同时也是议定书缔约方时才具有约束力。

免责声明

 大会请秘书长促进并协助会员国努力成为《联合国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本立法指南即是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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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针对这一请求编写的。指南的目的是在必要范围内直接帮

助立法者、法律起草者和其他有关官员努力制定为各国成为这些

文书缔约方所需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而不是超越这一范围提

供分析或解释性评论。对这些文书的解释，以及其任何条款所规

定的裁量权的行使，应是缔约国单独或结合各项文书的缔约方会

议进行处理的事情。关于各项条款内容的权威性资料，可查阅有

关的正式文本。关于某些条款的解释性资料，已由拟订一项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可查阅特设委员会

第一届至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A/55/383 和 Add.1-3）。* 

 * 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文件将在稍晚些时候作为
联合国出版物印发。




